
2011. 9. 2�┃

星期五
┃

责任编辑：蔡 亮
┃

版式设计：马 丁

新闻热线：

0571- 85212132� � 13857101115

2

新闻

本报职业道德监督电话：0571-87054423

衢州“ 清网行动 ”战绩喜人
率先完成阶段性目标

■通讯员郭庆睿

本报讯8

月
31

日，衢州市公安局就开展“ 清网行动”

工作的情况召开新闻发布会。 截至当天，衢州警方共抓获
各类逃犯

171

人，追逃下降率为
47.4%

，目前位居全省第一。

自
5

月
26

日公安部、省公安厅部署开展网上追逃专
项督察“ 清网行动”以来，衢州市公安局以“ 全国追逃、全
警追逃”的力度，全面缉捕在逃的各类犯罪嫌疑人，并在
全省实现了“ 两个率先”：在全省地市级公安机关中率先
完成省公安厅确定的“ 到

2011

年底行动前网上在逃人员
数量下降

40%

”的阶段性目标；衢州市局下属
8

个县（ 市、
区）公安局全部率先完成这一阶段性目标。

上虞公检法联合约谈逃犯家属

首名网上逃犯投案自首

■通讯员叶圣一本报记者朱兰英

本报讯上虞市公检法各政法部门举行联合约谈逃
犯家属座谈会，向家属讲清法律政策，最大限度减小家属
的疑惑，让家属成为追逃的一个主要力量，敦促上虞本地
籍逃犯投案自首。

8

月
29

日下午，首名约谈工作对象在母亲的陪同下，

向当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

“ 我没想到盗墓是这么大的罪， 本来只想赚点小钱
的！ ”今年已经

45

岁、在逃
4

年零
7

个月的向明（ 化名）在
派出所里对民警说。

2006

年
7

月中旬至
8

月初，他和同伙
在山上掘开了三处东汉古墓，盗得小碗、铜镜、缶等古物，

后销赃获得赃款
3

万余元。 这个盗墓团伙的
13

名成员相
继被警方抓获，只剩下

2

人在逃，其中就包括向明。

今年
8

月
16

日， 上虞市公检法联合约谈家属座谈会
上，向明的母亲受邀参加。 在与公安局长的面对面谈话中，

向母了解到了目前“ 清网”行动中的一些法律、政策，慢慢
地坚定了让儿子来自首的决定。

8

月
25

日，老母亲对打来
电话的儿子说，去自首，吃点苦头长点记性，出来正大光明
地做人。

4

天后，向明回到上虞兑现自首的承诺。

■本报记者沈洁琼

走进浙医二院， 人们会发现在急诊
室边上还有个交通管理服务站。 驻站民
警是上城交警大队的朱晓华， 他热情地
为车主办理非现场交通违法处理、 驾驶
证换证补证、 变更车辆和驾驶人登记地
址等

24

项交通管理业务。

“ 这是杭州首个进驻医院的交通管理
服务站。 我们将受益群体扩大到了病人、

探病者、医院员工和周围的居民。 ”杭州市
交警支队上城大队大队长徐逸峰说，上城
大队辖区的一大特点就是大型综合性医
院特别多，让服务站走进医院充分发挥了

“ 主动警务”和“ 服务于民”理念。“ 病人在
排队等号期间来处理违法，我们民警也可
主动宣传交通安全知识。 ”

浙医二院交通管理服务站业务量

正在大幅上升，近半年来共完成各项车
管业务

2158

件、违法处理
4080

起。服务
站连续两个季度被支队授予“ 优质规范
服务流动红旗”。

群众为什么愿意来这里？ 因为这里
的民警执法规范化、办事效率高、服务
态度好。“ 你要咨询个事，他们都笑眯眯
地耐心解释给你听。 ”到医院配药的周
大伯夸赞道。

服务站民警的出色表现只是大队
全体民警工作态度的一个缩影。 在上城
大队， 每位民警心中都有一个目标，就
是争做“ 五型交警”和大队“ 季度之星”。

“ 五型交警”是杭州市交警支队对全
体民警提出的要求，而“ 季度之星”则是
上城大队为民警设立的荣誉称号。 徐逸
峰介绍说：“ 我们在支队要求的基础上，

将学习、服务、创新、数字、阳光这五项考
核内容细化、量化，每个季度列名排优，

让民警自身有约束，严格要求自己，更好
地做好本职工作，为人民服务。 ”

民警张祖方是今年二季度的“ 季度
之星”。 他所处的辖区是地形较为复杂的
复兴中队。翻开他做的简易事故处
罚认定书， 每一项内容都清清楚
楚，有理有据；回放他处理事故或
者查违的录音或视频，你都可听到
或看到那公平公正又不失威严的

处理方式；在他随身携带的本子上，可以
找到许多为解决交通“ 两难”问题所想的
点子和建议……

每位民警的言行还直接关乎他所
在中队的整体荣誉。 大队每个季度都会
对各中队的工作实绩、执法质量、宣传
教育、队伍建设、事故预防等内容进行
考核。

标准化、精细化、专业化的要求，让
民警在处警时更规范，对自己的要求也
更高。“ 要让工作做得漂亮，首先得抓好
内部管理。 而良好的管理效果，就得靠
制度。 ”徐逸峰道出了自己的管理理念，

“ 从民警到中队， 我们都制定了详细的
考核标准和监管机制。 ”

三年的实践也证明， 群众见警率、

满意度提高了，安全感增强了，投诉率
下降了，辖区事故减少了，“ 两难”问题
也在逐步改善……

“ 尽管我们辖区地处老城区，交通管
理难度大，‘ 两难’问题凸显，但是我们有
支拉得出打得响的队伍， 一定可以出色
地站好这班岗！ ”徐逸峰很有信心。

这是一支拉得出打得响的队伍
访杭州市交警支队上城大队大队长徐逸峰

■通讯员芮宣本报记者余春红

本报讯温州瑞安一知名律师事务
所律师贾某因醉酒驾驶，昨天在瑞安法院
被判处拘役

3

个月，并处罚金
3000

元。

今年
6

月
24

日中午
12

时
40

分，贾
某到好友的饭店吃饭， 喝了一些杨梅
酒。 下午

2

时左右，贾某开着尼桑轿车
回律师事务所，在途经瑞安市隆山东路
电信大楼前面地段的时候，追尾撞上了

一辆同方向行驶的奥迪轿车。

事故发生后，贾某与被撞车辆的驾
驶员张某协商赔偿事宜不成。 贾某将名
片交给张某称让他自行修理后再与其
联系，随后驾车离开现场。 张某驾车在
后追赶，并打电话报警，并将贾某的车
拦截。 此时民警也赶到现场，发现贾某
有酒后驾驶的嫌疑，随即将其带至医院
进行血液检测。 检测结果显示，贾某当
时血液中乙醇含量为

1.83mg/ml,�

远超过
0.8mg/ml

的醉酒驾车标准。

案发后，贾某已赔偿被撞方张某经
济损失

2000

元。

“ 当时找不到出租车，下午又有点
事情，所以抱着侥幸的心理，觉得交警
应该不会查，就自己开车了。 ”在法庭
上，贾某低下了头。

该案是今年
5

月
1

日刑法修正案
（ 八）正式实施以来，全国首例律师醉驾
入刑的案件。 当地司法行政部门表示，

对贾某将按照《 律师法》的相关规定给
予处理。

瑞安一律师醉驾被判拘役三个月

民工娃的第一课

■通讯员喻跃翔摄

昨天上午，黄岩公安分局城西派
出所民警陈春琳来到三友民工子弟
小学，给小学生们讲解安全防范知
识。新学期伊始，黄岩分局十分重视
学校安全工作，除加强安全检查外，
辖区派出所民警还积极开展面向学
生的各种安全防范教育活动。

■通讯员瓯文

本报讯小周等
6

名温州某高校大
学生终于又可以回归校园，继续完成自
己的学业了。 昨日，温州市瓯海区检察
院对他们去年盗用电信闪讯账号为他
人进行宽带、手机非法充值一案作出附
条件不起诉的决定。

去年
3

月，曾在电信代理商温州某
公司做闪讯业务推广的大四学生王某
（ 已被判刑）发现，可以通过使用另一员
工的账号密码在后台实现闪讯账号的

充值， 于是私下记住该员工账号及密
码。 随后，王某先后安排小周等

6

名同
学帮助其负责拉业务， 由王某负责充
值。 他们除在温州大学城开展闪讯预缴
活动，还到丽水等地的高校活动。 事后，

小周等人分别分得数千元“ 劳务费”。

去年
11

月，电信公司对业务平台财
务稽查过程中发现，宽带业务实际收入
与系统用户应收账款有近

8

万元的差
额，便怀疑被人盗充，向公安机关报案。

据瓯海检察院介绍，附条件不起诉
是一项尚在探索的新举措，检察机关对
于符合一定条件的轻微犯罪嫌疑人，在

综合考虑其犯罪情节、 社会危害性、悔
罪表现等因素后，暂时不予起诉，设定
一定的考察期限，要求犯罪嫌疑人在考
察期限内履行一定的义务，并根据其履
行义务情况和悔改表现，最终决定是否
对其提起公诉。 对于这起附条件不起诉
的案件， 瓯海检察院于今年

6

月
27

日
举行听证，听取了公安、司法及高校院
系负责人、学生家长等各方意见，对小
周等

6

人分别设定
3

至
9

个月的考察
期限。 这意味着，这

6

人只有在考察期
限内达到所附条件的要求，才可能被不
起诉。

盗用电信账号充值涉嫌犯罪
综合多个因素，温州6名大学生被“附条件不起诉”

“雷锋”也该坚强些

■炎培

看到年迈的老人倒地受伤，一
位大巴车司机停车扶起老人，不料
却被误认为肇事者，好在车内的监
控录像将整个救人过程记录了下来。真相大白后老人全
家倍感内疚，老人的儿子还专程向助人为乐的司机和乘
务员送来锦旗致谢。这起发生在江苏如皋的社会新闻，经
媒体披露后在全国引起了广泛关注，关于“跌倒的老人该
不该扶”的议论声再次此起彼伏。公众的神经如此脆弱，
我们不能不为更多的老人感到担忧。

显然，几年前发生在南京的“彭宇案”给社会留下了
太深的烙印，再加上不断有新的相似案例刺激，比如前不
久天津刚出过“许云鹤案”，使人们在面对“跌倒的老人”
时高度紧张，生怕一动恻隐之心反而会被无端冤枉。一朝
被蛇咬三年怕井绳，这种神经过敏症传染开去，不仅会累
及需要帮助的弱者，也有悖公序良俗。
“彭宇案”的判决违背“谁主张、谁举证”的法律常识，实

为挑战社会公德的恶例。然而，再出格的判例也不应成为良
知退缩的理由。事实上“徐老太”之类的老人毕竟只是极个
别，“好人没好报”不可能成为普遍规律。好人层出不穷，体现
的就是普通人对传统美德的坚守和对社会公正的坚信。

就拿如皋这一事件来说，骑三轮车的老人被撞昏醒
来后，眼见面前停着辆大巴，将司机误认为肇事者也实在
不是故意刁难，而做好事的司机殷红彬虽然一度被冤枉
为肇事者，但很快就被证明了清白，老人一家致歉又致
谢，有关部门还为他申报南通市“见义勇为好司机”，实可
谓“好人有好报”。有人提出，假如没有监控录像好人就有
可能被冤枉，这样的推测显然是把“彭宇案”当作了参照
判例，而事实上法院更遵循法律精神而不是离奇判例，司
机殷红彬仍有希望受到法律的呵护。
退一步讲，即使这一事件果真成为“彭宇案”的翻版，也

只是多了起错案而已，并不能颠覆整个社会的善恶标准。“雷
锋”也实在应该更加坚强一些，就算被误解、被冤枉，也要义
无反顾地见义勇为。只因做了好事，就不许别人质疑、验证，
这样的心态同样有失偏颇。客观地说，选择做“雷锋”就意味
着要承担一定的风险、付出一定的牺牲，但真正的英雄绝不
会因此退缩。我们不能因为有被误解乃至被冤枉的风险而
放弃救助跌倒的老人，否则公德安在、良知安在？

被人冤枉是痛苦的，宁愿被人冤枉也要伸出援手则
是可敬的。多些坚强的“雷锋”，更多的老人就会安然无
恙，我们的社会也就会充满阳光。


